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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初版）/2023- 05-15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最终）/2023- 07-12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

企业法人边界

的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tCO2e）

按补充数据表填

报的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tCO2）

企业法人边界的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tCO2）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216613 198308 216613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17255 202598 217255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

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初版报告中过

程排放计算过

程未提供，计算

有误

初版补充数据表

电力排放因子使

用错误

初版报告中过程排放

计算过程未提供，计算

有误

核查结论

1.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2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

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和报告，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

关要求，企业备案的监测计划中的版本及修订情况、报告主体描述、核算边界和主

要排放设施、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确定方式、数据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

等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排放监

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

1.指按照核算与报告指南分类确定的行业，如有多个行业，请分别写明。



2. 企业的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源类别2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CO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83.19
工业过程排放量 74087.09
CO2回收利用量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143084.4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0
合计 217255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声明如下：

机组/生产线/车间名称 名称 数值

黄磷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61138.58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29839.63
总排放量（tCO2） 190978.21
烧碱产量（t） 15423.4

次磷酸钠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621.32
总排放量（tCO2） 3621.32
次磷酸钠产量（t） 25653.165

饲料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28.65

总排放量（tCO2） 2528.65
饲料钙产量（t） 13747.6

阻燃剂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2 不涉及的填“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554.18
总排放量（tCO2） 1554.18

阻燃剂产量（t） 14697.9

磷酸氢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915.93
总排放量（tCO2） 3915.93

磷酸氢钙产量（t） 20118.8
补充数据表总排放量（tCO2） 202598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年度
产品

名称

排放量

（tCO2）
产品产量 碳排放强度

排放量

变化率

排放强度

变化率

2021

黄磷、次磷

酸钠、饲料

钙、阻燃剂

、磷酸氢钙

210732 83745.198 2.5163

2022

黄磷、次磷

酸钠、饲料

钙、阻燃剂

、磷酸氢钙

217255 89640.865 2.4236 3.10% -3.68%

备注：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相较于上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产

品碳排放强度是不存在异常波动，相较于 21年度，22年排放量增加但排放强度减少明

显主要是因为 22年度采取了技改措施，数据无异常波动。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1)企业新增设施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 2022年不存在新增设施信息情况。

(2)企业关闭设施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 2022年不存在关闭设施情况。

(3)企业能源品种变化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 2022年不存在能源品种变化情况。

(4)企业停产信息情况统计



企业无停产情况。

(5)企业按月碳排放量信息情况统计

月度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1 20101.67
2 18388.99
3 18818.6
4 18921.31
5 20276.56
6 17642.96
7 15552.37
8 15964.14
9 17388.58
10 17975.79
11 17954.22
12 18269.53
合计 217255

核查组长 韩琳 签名 日期 2023.07.05

核查组成员 胡健

技术复核人 陈坤 签名 日期 2023.07.08

批准人 鲁成钢 签名 日期 2023.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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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关于做好 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43号）、《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调整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

任务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229号）及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的总体

安排，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之一，在湖北

省生态环境厅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据完整准确。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的具体目的包

含如下内容：核查目的是通过对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活动进行完整、独

立的评审，包括：

1）企业是否按照核算指南的要求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

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准确、可信；

3）数据的监测是否符合监测计划的要求；

4）《补充数据表》中填报的信息是否准确、可信。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核算

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数据。涉及生产系统、辅

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要求，为了确保

真实公正获取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生态环境

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 FECO）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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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O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独立。

2）公平公正

FECO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

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FECO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

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关于做好 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43号）

《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调整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229号）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碳排放核查工作的通知》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

下简称《核算指南》）

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人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

量等实际情况，FECO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和表 2-2。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韩琳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撰写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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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加现场访问

2 胡健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与报告编

制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陈坤 质量复核

2.2 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于对企

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详见核查报告“参考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现场查看企业

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

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

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3年 6月 28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访问。现场访问的流程

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

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企业进行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

个子步骤。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如表 2-3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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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3年 6月
28日

周勇/总经理

李刚/部长

杨浩/副科长

谭华荣/科长

易华跃/科长助理

公司办/
安全环保科

财务科/
技术质量科

/设备科

1.核查计划合理性、核查现场访问时

间；

2.受核查方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

3.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情况和

主要耗能设备等，识别排放源；

4.受核查方组织管理结构，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及管理职责设置；

5.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计划。

6.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监测计

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7.查看原材料等过磅记录；

8.查看皮带秤称量记录，产品产量记

录。

9.现场查看主要耗能设备。

10.收集及查阅相关支撑性数据及材

料。

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的核查发现将具体在报告的后续部分详细描述。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

FECO公司（核查机构）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

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

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

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

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

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的《营业执照》以及《公司简介》、查看现场、

现场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一）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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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氧化碳排放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化工生产企业

企业行业代码：无机盐制造（行业代码：2613）、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 行业代码：2614）、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代码：2619）,属于

核算 指南中的“化工生产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5688461787K

地理位置：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万里工业园

成立时间：2009年 05月 15日

所有制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规模：现拥有年产黄磷 25000吨、次磷酸钠 20000吨、饲料级磷酸三

钙 12000吨、阻燃剂 15000吨、磷酸氢钙 15000吨的生产规模。

（二）企业的组织机构

企业的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 企业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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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设备科负责。

（三）企业工艺流程图

受核查方为化工生产企业，主要的产品为黄磷、次磷酸钠、磷酸三钙、

阻燃剂、磷酸氢钙等，生产工艺及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黄磷生产：以磷矿石、硅石、白煤(无烟煤)为原料，经电炉冶炼，生

产黄磷。

次磷酸钠：以黄磷、液碱(NaOH)、二氧化碳为原料，经反应、碳化、

酸调、蒸发结晶、离心干燥等工序生产次磷酸钠，并产生黄磷尾气、石灰

渣。

磷酸三钙：以黄磷尾气、石灰渣为原料，经反应炉反应、冷却等生产

工序生产磷酸三钙。

阻燃剂：以黄磷尾气、甲醛、浓硫酸为原料，经合成吸收、浓缩脱色

等工序生产阻燃剂(四羟甲基硫酸磷，[(CH2OH)4P]2SO4)o

磷酸氢钙：以食品级磷酸、方解石粉乳、石灰乳及磷酸镁液制备为原

料，经合成、吸收、压滤、烘干等工序生产磷酸氢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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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工艺流程图

（四）企业能源管理现状

使用能源的品种：2022年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其对应的直接/间接

排放设施见表 3-1。

表 3-1 企业使用的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能源品种

电炉 无烟煤、电力

反应釜 电力

旋转反应器 电力

高压粉磨机 电力

冷却滚筒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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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釜 电力

吸收塔 电力

蒸汽锅炉 黄磷尾气、电力

2022年期间，企业排放设施是未发生变化。

（五）产品产量

企业 2022年度产品产量情况见表 3-2。

表 3-2 企业产品产量等相关信息表

类别 2022年 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万元） 72490.52 《工业产销存及主要产品产量》

黄磷产量（t） 15423.4 《2022年生产统计表》

次磷酸钠产量（t） 25653.165 《2022年生产统计表》

饲料钙产量（t） 14697.9 《2022年生产统计表》

阻燃剂产量（t） 13747.6 《2022年生产统计表》

磷酸氢钙产量（t） 20118.8 《2022年生产统计表》

综合能耗（吨标煤） 60685.9 表 205-1《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

（六）企业实验室基本情况

吉星工厂技术质量科建于 2010年 5 月，现有原材料化验员 8人，成

品化验员 10人，涉及产品进厂原材料有磷矿石、黄磷用硅石、白煤、工

业湿法磷酸、食品加剂产品（包括：热法磷酸、湿法磷酸）、甲醛、方解

石、精石灰等进厂验收检验。各类进厂原材料检验都按照标准进行理化指

标检测，按照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进厂、出厂实施检验，

出据相应分析报告单。涉及检测的设备均已委托政府计量检测部门检定合

格。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核查边界的确定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

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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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现场

勘查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湖北省远安县万里工业园厂区内，不涉

及下辖单位或分厂。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生产过程产生的排

放、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

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其中《补充数据》要求的边界为生产消耗的电力产生的排放，不包括

厂区内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

的要求。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及访谈企业，确认企业的场所边界为企业在

湖北省内的厂区；设施边界包括企业在湖北省内所有排放设施；核算边界

包括设施边界内排放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和二氧化碳间接排放，并确

认以上边界均符合《核算方法》的要求。

3.2.2 排放源的种类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审阅《工艺流程图》、《厂区布局图》、现场

访谈企业，确认每一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所有企业碳排放源的具体信息如表 3-3所示。

表 3-3 企业碳排放源识别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台/套数 能源类型

1 电炉 ^11232*5600 2 无烟煤、电力

2 反应釜 5000L 24 电力

3 旋转反应器 Y1518型 1 电力

4 髙压粉磨机 7815型 1 电力

5 冷却滚筒 LT86.3 ^800x6300 1 电力

6 循环釜 K-2500 20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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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吸收塔 0800*5500 20 电力

8 蒸汽锅炉 SZL4-1.25-AII 1 黄磷尾气、电力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

排放设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求，

且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企业的直接排放核算方法与间接排放核算方法均符合《核

算方法》的要求。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

法：

EGHG = ECO2-燃烧 + EGHG-过程–ECO2_ 回收+ ECO2-净电+ ECO2-净热

EGHG 为报告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

ECO2-燃烧 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

EGHG-过程 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CO2当量排放

；

ECO2_回收 为企业回收且外供的CO2量；

ECO2-净电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ECO2-净热 为企业净

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 CO₂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ECO2-燃烧=∑i(ADi×CCi×OFi×44÷12)

其中:

ECO2-燃烧 为分企业边界的化石燃料燃烧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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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 为化石燃料品种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

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Nm3为单位；

CCi 为化石燃料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

，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Nm3为单位；

OFi 为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根据受核查方的实际情况，受核查方不存在硝酸及己二酸生产活动，

也不涉及碳酸盐分解排放。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公式如

下：

EGHG-过程=ECO2-过程+EN2O-过程×GWPN2O

其中：

ECO2-过程=ECO2-原料+ECO2-碳酸盐

EN2O-过程=EN2O-硝酸+EN2O- 己二酸

式中：

EGHG-过程 ：为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CO2当量排

；

ECO2-原料：为化石燃料和其它碳氢化合物用作原材料产生的CO2排放；

；

ECO2-碳酸盐：为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CO2排放；

EN2O-硝酸：为硝酸生产过程的N2O排放；

EN2O-己二酸：为己二酸生产过程的N2O排放；

GWPN2O：为N2O相比CO2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IPCC第二次评

估报告，100年时间尺度内1吨N2O相当于310吨CO2的增温能力，因此等于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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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材料消耗产生的CO2排放

ECO2-原料={∑r(ADr×CCr )-[∑p (ADp×CCp)+∑p(ADw×CCw)]}×44÷12

式中：

EGHG-过程为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

ECO2-原料为化石燃料用作原材料产生的CO2排放量；

r为进入企业边界的原材料种类，如具体品种的化石燃料；

ADr为原材料r的投入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原料

以万Nm3为单位；

CCr 为原材料r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原料以吨碳/吨原料为单位，对

气体原料以吨碳/万Nm3 为单位；

p 为流出企业边界的含碳产品种类，包括各种具体名称的主产品、联产

产品、副产品等；

ADp 为含碳产品 p 的产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以吨为单位，对气体产

品以万Nm3为单位；

CCp 为含碳产品 p 的含碳量，对固体或液体产品以吨碳/吨产品为单位，

对气体产品以吨碳/万Nm3为单位

w 为流出企业边界且没有计入产品范畴的其他含碳输出物种类，如炉

渣、粉尘、污泥等含碳的废物

ADw 为=含碳废物w的输出量，单位为吨；

CCw 为含碳废物w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吨废物w。

(2) 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CO2排放

ECO2-碳酸盐=∑i(ADi×EFi×PURi)

式中：

ECO2-碳酸盐为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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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为碳酸盐的种类；

ADi为碳酸盐i用于原材料、助熔剂和脱硫剂的总消费量，单位为吨；

EFi为碳酸盐i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CO2/吨碳酸盐i；

PURi为碳酸盐i的纯度，单位为%；

(3) 硝酸生产过程的 N2O 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此类温室气体排放。

(4) 己二酸生产过程 N2O 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此类温室气体排放。

3.3.3 CO2回收利用

经文件审核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2年度不存在 CO₂

回收利用以及外售情况。

3.3.4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E 电=AD 电×EF 电 （7）

式中：

E 电为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AD 电为企业的净购入电量（兆瓦时）；

EF 电为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兆瓦时）。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采用的

核算方法与《核算指南》一致。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组对以下数据分别进行了核查。

表 3-4 企业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计算系数）类别一览表

排放种类 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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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
1.柴油

2.柴油低位发热值

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2.柴油氧化率

工业生产过程

3.无烟煤消费量

4.磷矿石的消耗量

5.电极的消耗量

6.甲醛的消耗量

7.甲醛的纯度

8.二氧化碳的消耗量

9.阻燃剂的产量

10.阻燃剂的纯度

11.碳酸钡的消耗量

12.碳酸钡的纯度

13.方解石的消耗量

14.方解石的纯度

3.无烟煤含碳量

4.磷矿石的排放因子

5.电极的含碳量

6.甲醛的含碳量

7.二氧化碳的排放因子

8.阻燃剂的含碳量

9.碳酸钡的排放因子

10.方解石的排放因子

净购入使用电力 15.净购入电量 11.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见附件清单）及访谈企业，对排放报告

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

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

下：

3.4.1.1 活动数据 1：柴油消耗量

表 3.4.1-1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6.45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柴油出库明细》

监测方法 加油机计量

监测频次 每次领用测量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数据来源于《柴油出库明细》
2）《2022年生产统计表》，其中记录消耗量的单位为升。按 1
吨=1升*0.84/ 1000代入计算，得出对应的柴油消耗量。经核查确
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柴油消耗量数据与数据来源资料数据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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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核查结论
柴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柴油出库明细》，经核对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 柴油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度 《柴油出库明细》（L） 《柴油出库明细》(t) 数据源 最终排放报告(t)

1 月 1697.83 1.43 1.43

2 月 3813.93 3.2 3.2

3 月 3272.6 2.75 2.75

4 月 2860.34 2.4 2.4

5 月 2082.85 1.75 1.75

6 月 1719.64 1.44 1.44

7 月 3663.29 3.08 3.08

8 月 2033.00 1.71 1.71

9 月 2225.47 1.87 1.87

10月 2625.00 2.21 2.21

11月 3655.33 3.07 3.07

12月 1828.00 1.54 1.54

合计 31477.28 26.45 26.45

3.4.1.2 活动数据 2：柴油低位发热量

表 3.4.1-3 对柴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序号 低位发热量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2 柴油低位发热量 43.330 GJ/t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提供

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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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 活动数据 3：无烟煤的消耗量

表 3.4.1-4对无烟煤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9873.60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无烟煤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

盘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无烟煤消耗

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2）根据采购合同判定煤种为无烟煤；

3)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1 年生产统计表》中无烟煤消

耗量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无烟煤消耗量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无烟煤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数 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5无烟煤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2022年生产统计表》(t) 《原材料盘存表》(t) 最终排放报告

（t）1#炉、2#炉合计

1月 2808 2808 2808
2月 2548.224 2548.224 2548.224
3月 2624.448 2624.448 2624.448
4月 2632.32 2632.32 2632.32
5月 2847.928 2847.928 2847.928
6月 2434.323 2434.323 2434.323
7月 2033.437 2033.437 2033.437
8月 2045.55 2045.55 2045.55
9月 2420.535 2420.535 2420.535
10月 2484.3 2484.3 2484.3
11月 2479.035 2479.035 2479.035
12月 2515.5 2515.5 2515.5
合计 29873.600 29873.600 298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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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活动数据 4：电极的消耗量

表 3.4.1-6对电极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30.200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电极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盘

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电极消耗量数

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2) 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2年生产统计表》，其记录

的电极消耗量与《原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3) 核查组查看受核查方 2022年电极发票，经交叉核对，与《原材

料盘存表》中购进数量一致，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2年电极消耗

量来源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符合企业实际消耗量，数据真实

可信。

核查结论

电极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数 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7电极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2年生产统计表》
(t)

最终排放报告

（t）
1月 21.6 21.6 21.6
2月 19.91 19.91 19.91
3月 21.13 21.13 21.13
4月 20.81 20.81 20.81
5月 22.02 22.02 22.02
6月 18.81 18.81 18.81
7月 15.11 15.11 15.11
8月 15 15 15
9月 18.002 18.002 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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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11 19.11 19.11
11月 19.058 19.058 19.058
12月 19.64 19.64 19.64
合计 230.200 230.200 230.200

3.4.1.5 活动数据 5：甲醛的消耗量

表 3.4.1-8对甲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8659.126

折纯后：6892.681 （纯度 36.94%）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甲醛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盘

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甲醛消耗量数

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2) 核查组查看了《2022年生产统计表》，并抽取了 2022年 3、9、

11月的过磅记录和发票与之交叉核对，其记录的甲醛消耗量与《2022

年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甲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 对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9甲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2年生产统计表》
(t)

最终排放报告

（t）
1月 1677.9 1677.9 1677.9
2月 1408.58 1408.58 1408.58
3月 1642.48 1642.48 1642.48
4月 1537.48 1537.48 1537.48
5月 1648.8 1648.8 1648.8
6月 1657.66 1657.66 1657.66
7月 1430.84 1430.84 1430.84
8月 1300.18 1300.18 1300.18



FECO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2

9月 1578.82 1578.82 1578.82
10月 1645.006 1645.006 1645.006
11月 1648.294 1648.294 1648.294
12月 1483.086 1483.086 1483.086
合计 18659.126 18659.126 18659.126

3.4.1.6 活动数据 6：甲醛的纯度

表 3.4.1-10对甲醛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36.94
单位 %

数据来源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甲醛的纯度数据来源于《2022

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对应每批次进厂量与纯度加权平均得到年

度甲醛纯度数据，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甲醛纯度数据与

《2022年原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经抽查甲醛纯度的化验单，企业每批次进行化验，确认与《2022

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中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甲醛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经

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1甲醛纯度的交叉核对

2022年 批次入厂量
(t)

纯度
(%)

1月 1810.63 36.93
2月 1378.16 36.89
3月 0 0.00
4月 1723.04 36.90
5月 1369.57 36.90
6月 1459.12 36.90
7月 1974.87 37.00
8月 1657.93 37.00
9月 1488.93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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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737.14 36.90
11月 1748.36 36.90
12月 1626.17 37.00

合计/加权平均 17973.920 36.94
3.4.1.7 活动数据 7：二氧化碳的消耗量

表 3.4.1-12对二氧化碳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894.493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进厂监测、每批次领用称量；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二氧化碳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盘

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二氧化碳消耗

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1) 核查组查看了《2022年生产统计表》，并抽取了 2022年 3、9、

11月的过磅记录和发票与之交叉核对，其记录的二氧化碳消耗量与

《原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二氧化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对

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 要求。

表 3.4.1-13二氧化碳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2年生产统计表》
(t)

最终排放报告

（t）
1月 84.780 84.780 84.780
2月 80.700 80.700 80.700
3月 82.770 82.770 82.770
4月 82.863 82.863 82.863
5月 84.750 84.750 84.750
6月 68.530 68.530 68.530
7月 65.120 65.120 65.120
8月 60.910 60.910 60.910
9月 79.210 79.210 79.210
10月 66.030 66.030 6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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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72.350 72.350 72.350
12月 66.480 66.480 66.480
合计 894.493 894.493 894.493

3.4.1.8 活动数据 8：磷矿石的消耗量

表 3.4.1-14对磷矿石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磷矿石（原矿）9052.00磷矿石（精矿）154414.04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2022年生产统计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磷矿石消耗量来源于《2021年

生产统计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磷矿石

消耗量数据与《2022年生产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生产系统统计的《2022年生产统计表》中磷矿石原

矿和精矿合计与《原材料盘存表》数据一致。

3）磷矿石原矿只是 1月份有消耗量，对应计量数据记录在黄林生产

情况日报中。

核查结论
磷矿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2年生产统计表》，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5磷矿石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2年生产统计表》合计量
(t)

最终排放报告

（t）
1月 14976.00 14976.00 14976.00
2月 14001.96 14001.96 14001.96
3月 14420.80 14420.80 14420.80
4月 14464.05 14464.05 14464.05
5月 15560.90 15560.90 15560.90
6月 13360.95 13360.95 13360.95
7月 11317.79 11317.79 11317.79
8月 11328.81 11328.81 113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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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157.78 13157.78 13157.78
10月 13546.67 13546.67 13546.67
11月 13506.34 13506.34 13506.34
12月 13824.00 13824.00 13824.00
合计 163466.04 163466.04 163466.04

3.4.1.9 活动数据 9：碳酸钡的消耗量

表 3.4.1-16对碳酸钡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95.002

折纯后：293.468 （纯度 99.48%）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3) 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碳酸钡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

盘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碳酸钡消耗

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4) 核查组查看了《2022年生产统计表》，并抽取了 2022年 3、9、

11月的过磅记录和发票与之交叉核对，其记录的碳酸钡消耗量与

《2022年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碳酸钡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 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7碳酸钡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2年生产统计表》
(t)

最终排放报告

（t）
1月 18.84 18.84 18.84
2月 19.162 19.162 19.162
3月 30 30 30
4月 32 32 32
5月 25.8 25.8 25.8
6月 27.2 27.2 27.2
7月 18.4 18.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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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2 21.2 21.2
9月 31.651 31.651 31.651
10月 25.249 25.249 25.249
11月 22.5 22.5 22.5
12月 23 23 23
合计 295.002 295.002 295.002

3.4.1.10 活动数据 10：碳酸钡的纯度

表 3.4.1-18对碳酸钡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99.48
单位 %

数据来源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碳酸钡的纯度数据来源于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对应每批次进厂量与纯度加权平均

得到年度碳酸钡纯度数据，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碳酸钡

纯度数据与《2022年原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经抽查碳酸钡纯度的化验单，企业每批次进行化验，确认与《2022

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中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碳酸钡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19碳酸钡纯度的交叉核对

2022年 批次入厂量
(t)

纯度
(%)

1月 33 99.46
2月 / /
3月 / /
4月 33 99.40
5月 32 99.52
6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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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 /
8月 / /
9月 32 99.54
10月 / /
11月 35 99.44
12月 33 99.52

合计/加权平均 198.000 99.48

3.4.1.11 活动数据 11：方解石的消耗量

表 3.4.1-20对方解石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11062.435

折纯后：10980.573 （纯度 99.26%）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原材料盘存表》

监测方法 电子汽车衡计量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存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5) 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方解石消耗量来源于《原材料

盘存表》数据，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方解石消耗

量数据与《原材料盘存表》中数据一致；

6) 核查组查看了《2022年生产统计表》，并抽取了 2022年 3、9、

11月的过磅记录和发票与之交叉核对，其记录的方解石消耗量与

《2022年生产统计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方解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原材料盘存表》，经核 对数

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1方解石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2022年 《原材料盘存表》
(t)

《2022年生产统计表》
(t)

最终排放报告

（t）
1月 953.215 953.215 953.215
2月 886.96 886.96 886.96
3月 838.5 838.5 838.5
4月 926 926 926
5月 994 994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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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68.9 968.9 968.9
7月 998.22 998.22 998.22
8月 760.14 760.14 760.14
9月 926 926 926
10月 889.5 889.5 889.5
11月 949.3 949.3 949.3
12月 971.7 971.7 971.7
合计 11062.435 11062.435 11062.435

3.4.1.12 活动数据 12：方解石的纯度

表 3.4.1-22对方解石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99.26
单位 %

数据来源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方解石的纯度数据来源于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对应每批次进厂量与纯度加权平均

得到年度方解石纯度数据，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方解石

纯度数据与《2022年原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经抽查方解石纯度的化验单，企业每批次进行化验，确认与《2022

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中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方解石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3方解石纯度的交叉核对

2022年 批次入厂量
(t)

纯度
(%)

1月 1380 99.27
2月 384 99.26
3月 794.5 99.23
4月 798.65 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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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12.3 99.30
6月 536.6 99.30
7月 305.2 99.10
8月 878.2 99.30
9月 695.3 99.20
10月 1083.5 99.20
11月 882.5 99.30
12月 1074 99.30

合计/加权平均 9824.750 99.26

3.4.1.13 活动数据 13：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表 3.4.1-24 对净购入电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72178.889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发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来源于国网

电力发票，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力消耗

量数据与国网电力发票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2022年电量分配表》，与发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电力发票，经核对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FECO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0

表 3.4.1-25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的交叉核对

月份

电量分配表

发票电量

黄磷 次磷酸钠 饲料钙 阻燃剂 磷酸氢钙 环保用电 动力车间

质检中心、

仓库、办公

室

生产合计

1 21293.046 627.119 413.996 257.187 579.26 1706.731 94.093 108.348 25079.78 25079.78
2 19484.084 571.861 321.39 214.051 506.057 1665.874 118.023 95.179 22976.519 22976.52
3 19986.859 577.242 313.091 257.686 472.177 1662.678 109.747 116.52 23496 23496
4 19944.804 527.493 303.35 203.814 560.717 1787.323 125.449 139.41 23592.36 23592.36
5 21301.683 525.607 332.963 236.580 625.654 1977.043 121.871 67.947 25189.348 25189.349
6 18290.226 468.501 317.431 235.006 547.929 1883.628 150.717 122.841 22016.279 22016.28
7 15857.765 407.251 415.939 194.131 659.487 1909.820 123.685 183.082 19751.16 19751.16
8 17369.364 455.893 309.558 209.625 509.633 1650.948 79.626 101.074 20685.721 20685.72
9 17670.837 560.097 437.431 236.435 656.096 1764.272 87.518 183.835 21596.521 21596.52
10 18688.379 561.422 452.493 236.714 566.878 1779.532 87.982 133.921 22507.321 22507.32
11 18614.494 559.203 413.468 238.149 547.732 1787.106 77.582 186.427 22424.161 22424.16
12 19167.458 508.157 402.783 205.822 634.826 1703.620 93.393 147.661 22863.72 22863.72
合计 227668.999 6349.846 4433.893 2725.2 6866.446 21278.575 1269.686 1586.245 272178.89 27217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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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4 活动数据 14：产品产量

表 3.4.1-26 对产品产量的核查

数据值
黄磷 15423.4；次磷酸钠 25653.165；阻燃剂 14697.9；

饲料级磷酸三钙 13747.6；磷酸氢钙 20118.8
单位 t

数据来源 《产品收发存汇总表》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1）受核查方 2022年产品产量来源于《产品收发存汇总表》，经核

查，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产品产量数据与《产品收发存汇

总表》数据一致；

2）核查组查看了财务统计的《2022生产统计报表》，其数据与《产

品收发存汇总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产品产量统计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产品收发存汇总表》，经核

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7产品产量的核对

2022年 黄磷 次磷酸钠 阻燃剂 饲料级磷酸三钙 磷酸氢钙

1月 1440.00 2355.00 1316.00 1288.00 1733.13
2月 1327.20 2241.80 1105.00 1105.60 1576.28
3月 1366.90 2299.20 1298.40 1180.00 1526.00
4月 1371.00 2301.75 1215.40 1198.00 1695.03
5月 1468.00 2354.12 1303.40 1233.00 1829.38
6月 1254.50 1903.57 1310.40 1171.00 1739.38
7月 1070.00 1808.80 1131.10 1040.00 1833.13
8月 1049.00 1692.00 1012.60 934.00 1400.60
9月 1241.30 2200.30 1229.80 1154.00 1677.40
10月 1274.20 2200.80 1300.40 1217.00 1612.30
11月 1271.30 2254.80 1303.00 1120.00 1726.00
12月 1290.00 2041.03 1172.40 1107.00 1770.20

合计 15423.4 25653.165 14697.9 13747.6 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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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5 活动数据 15：阻燃剂的纯度

表 3.4.1-22对阻燃剂纯度的核查

数据值 76.19
单位 %

数据来源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监测方法 实验室检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汇总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月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最终排放报告中 2022年阻燃剂的纯度数据来源于

《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对应每批次产量与纯度加权平均得

到年度阻燃剂纯度数据，经核查，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阻燃剂纯

度数据与《2022年原材料统计表》中数据一致；

2）经抽查阻燃剂纯度的化验单，企业每批次进行化验，确认与《2022

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中记录的数值一致。

核查结论
阻燃剂纯度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2022年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表 3.4.1-23方解石纯度的交叉核对

2022年
产量

(t)
纯度

(%)
1月 1126.3 75.90

2月 1327.2 76.00

3月 1404.4 76.00

4月 1436.4 76.00

5月 1144.96 76.10

6月 1036 76.40

7月 1416.8 76.50

8月 1363.6 76.20

9月 1059.76 76.40

10月 1413 76.20

11月 1338.76 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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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94.4 76.10

合计/加权平均 15361.580 76.19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柴油、无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4.2-1 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序号 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0.0202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2 无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0.02749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提

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4.2.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柴油碳氧化率

表 3.4.2-2柴油碳氧化率(%)

序号 碳氧化率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柴油碳氧化率 98 选取的是《核算指南》中提供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4.2.3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电极含碳量

表 3.4.2-3对电极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999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企业没有对电极含碳量进行检测，采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证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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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甲醛含碳量

表 3.4.2-4对甲醛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4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分子式计算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根据分子式(CH2O)计算，甲醛的含碳量=12/30=0.4 tC/t。

3.4.2.5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5：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表 3.4.2-5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1.00
单位 /

数据来源 分子式计算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根据分子式(CO2)计算，二氧化碳排放因子=12/44*44/ 12= 1.00。

3.4.2.6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6：阻燃剂的含碳量

表 3.4.2-6对阻燃剂的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0.2365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分子式计算得出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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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根 据 阻 燃 剂 分 子 式 ([(CH20H)4P]2SO4) ， 计 算 得 出 含 碳 量

=96/406=0.2365 tC/t。

3.4.2.7采用缺省值的排放因子

表 3.4.2-7缺省值一览表

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无烟煤低位发热量

( GJ/ t)
20.304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

值
数据准确

2
无烟煤单位热值有

含碳量(tC/GJ)
0.02749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

值
数据准确

3
磷矿石 CO2含量

(%)
磷矿石原矿 8.56
磷矿石精矿 3.33

选取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开展 2021年度碳排放核
查工作的通知，附件 3：
磷矿石原矿 CO2含量
8.56%，磷矿石精矿 CO2
含量 3.33%。

数据准确

4 碳酸钡排放因子 0.2230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
值

数据准确

5 方解石排放因子 0.4397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 省
值

数据准确

3.4.2.8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8：电力排放因子和热力排放因子

表 3.4.2-8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257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

域电 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中电网数据一致。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所有排放因子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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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方法》，核查组通过审阅企业填写的排放报告，对所提供

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碳排放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表 3.4.3-1 化石燃料排放量计算表

年份 种类

化石燃料消耗

量

A（t）

低位发热

值

B（GJ/t）

单位热值

含碳量

C（tC/GJ）

碳氧化率
D(%)

排放量
G=A×B×C×
D×44/12
（tCO2）

2022
年

柴油 26.45 43.33 0.0202 98 83.19
合计 83.19

表 3.4.3-2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原材料
消耗产
生的排
放

种类

消耗量
(t)

低位发
热值
(GJ/t
)

单位热值
含碳量
C(tC/GJ

)

含碳量
(tc/t)

排放量
(tCO2)

A B C D=B*C E=A*D*44/12

无烟煤 29873.60 20.304 0.02749 0.5582 61138.58

电极 230.20 / / 0.999 843.22

甲醛 6892.68 / / 0.4 10109.26

二氧化碳 894.493 / / 0.2727 894.49

72985.55

碳酸盐
分解排
放

种类
消耗量(t)

A
排放因子

B
排放量(tCO2)

C=A*B

碳酸钡(折纯后) 293.47 0.223 65.44

磷矿石(原矿) 9052.00 0.0856 774.85

磷矿石(精矿) 154414.04 0.0333 51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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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能源品种

净购入电力 对应的排放因子 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A B C=A*B

电力 272178.889 0.5257 143084.44

表 3.4.3-3 法人边界排放量汇总表

类别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tCO₂) 83.19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tCO₂) 74087.09

CO₂ 回收利用量 ( tCO₂) 0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tCO₂) 143084.44

企业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tCO₂e) 217255

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 (tCO₂) 217255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化工生产企业，主要产品黄磷 2603010301、次磷酸钠

2601130201、磷酸三钙 2601130327、阻燃剂 2602280399 和磷酸氢钙

方解石中碳酸钙
( 折纯后) 10980.57 0.4397 4828.16

10810.44

含碳物
料输出

种类
消耗量(t) A 含碳量(tc/t)

B
排放量(tCO2)
C=A*B*44/12

阻燃剂(折纯后) 11198.33 0.2365 9708.90

碳输出：9708.90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量合计 740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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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1130305均属于补充数据核算范围。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供的2021年 度

《补充数据》进行了核查。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黄磷、次磷酸钠、磷酸三钙、

阻燃剂和磷酸氢钙所属生产单元内的排放主要是无烟煤作为原材料产生的

排放量和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另外企业生产过程消耗黄磷尾气推动余

热锅炉产生蒸汽，蒸汽热力排放因子为 0，2022 年度不涉外购蒸汽。主营

产品为黄磷、次磷酸钠、磷酸三钙、阻燃剂和磷酸氢钙，因此需核查的内

容如下：

3.4.4.1基本信息

表 3.4.4-1基本信息表

2022年 核查证据

在岗职工人数（人） 420 人力资源统计

固定资产(万元) 72490.52 财务报表

工业总产值(万元) 156379.62 财务报表

综合能耗(吨标煤) 60685.9 能源统计

3.4.4.2柴油消耗量

由于柴油只用于厂内铲车叉车，因此补充数据表中不计入此项排放。

3.4.4.3无烟煤消耗量

见 3.4.1.2。

3.4.4.4消耗电量

见 3.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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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采用缺省值的排放因子

表 3.4.4-2缺省值一览表

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无烟煤低位发热量
(GJ/t)

20.304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2 无烟煤单位热值有

含碳量(tC/GJ) 0.02749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 电力排放因子(
吨 CO2/MWh)

0.5703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3.4.4.6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

年份 车间 种类

消耗量
(t)

低位发热
值

(GJ/t)

单位热值
含碳量
C(tC/GJ

)

含碳量
(tc/t)

排放量
(tCO2)

A B C D=B*C E=A*D*44/12

2022 黄磷 无烟煤 29873.6 20.304 0.02749 0.55815696 61138.58

3.4.4.7 补充数据表电力消耗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生产车间
消耗量（MWh）

电力排放因子

（MWh/tCO2）
排放量（tCO2）

A B C=A*B

2022 黄磷 227668.999 0.5703 129839.63

2022 次磷酸钠 6349.846 0.5703 3621.32

2022 饲料钙 4433.893 0.5703 2528.65

2022 阻燃剂 2725.2 0.5703 1554.18

2022 磷酸氢钙 6866.446 0.5703 3915.93

3.4.4.6 机组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2年 总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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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B） 61138.5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C） 141459.71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D=A+B+C） 202598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

据》的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排放量计算正确，符合其填报要求和《核

算指南》的要求。经核查后的 2022年度《补充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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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

数据汇总表*1

基本信息*2 主营产品信息*2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2

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3

在岗职

工总数

（人）
*4

固定资

产合计

（万元）
*4

工业总

产值（万

元）*4

行业

代码

产品一*5 产品二*5 产品三*5 综合能

耗（万

吨标

煤）*6

按照指南核

算的企业法

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

总量（吨二

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

数据核算

报告模板

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

放总量

（吨）
名称 单位 产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湖北吉

星化工

有限责

任公司

91420
52568
84617
87K

420 72490.
52

156379
.62

2619 黄磷 吨 15423.4

6.068
59 217255 2025982613

次磷酸钠 吨 25653.165
磷酸三钙 吨 14697.9
磷酸氢钙 吨 13747.6

2614 阻燃剂 吨 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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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企业（黄磷生产）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_黄磷_化工产品生产

分厂（或车间）编号
*4

1 主营产品名称 黄磷

2 主营产品代码 2603010301

3 主营产品产量（t） 15423.4
n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

表

n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90978.21 4.1，4.2，4.3与 4.4之和

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5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烟煤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柴油*6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61138.58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无烟煤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 t 或万

Nm3） 29873.6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0.55815696

……*7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 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产品 1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量（t
或万 Nm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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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量（tC/t
或 tC/万 Nm3）

……*7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量（tC/t
或 tC/万 Nm3）

4.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29839.63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227668.999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 电网电量（MWh） 227668.999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数据不可获得，则按

全厂比例拆分

4.3.1.2 自备电厂电量（MWh）
4.3.1.3 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 余热电量（MWh）

4.3.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5703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n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全国

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5703tCO2/MWh

n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消耗热量（GJ）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4.4.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n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n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锅炉供热

量；如果是自备电厂，排放因子参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中机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

方法；若数据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全部其他化工产品生

产车间合计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598 所有其他化工产品分厂（或车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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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企业（次磷酸钠生产）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_次磷酸钠_化工

产品生产分厂（或

车间）编号*4

1 主营产品名称 次磷酸钠

2 主营产品代码 2601130201

3 主营产品产量（t） 25653.165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

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621.32 4.1，4.2，4.3 与 4.4 之和

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5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烟煤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柴油*6

4.1.1 消耗量（t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烟煤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 或 tC/万 Nm3）

……*7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 或 tC/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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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1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量

（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量

（tC/t或 tC/万 Nm3）

……*7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量

（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量

（tC/t或 tC/万 Nm3）
4.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621.32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6349.846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 电网电量（MWh） 6349.846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数据不可获得，

则按全厂比例拆分

4.3.1.2 自备电厂电量（MWh）
4.3.1.3 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 余热电量（MWh）

4.3.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5703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全

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5703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消耗热量（GJ）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4.4.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FECO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46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锅炉供

热量；如果是自备电厂，排放因子参考《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中机组供热碳排放

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全部其他化工产

品生产车间合计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598

所有其他化工产品分厂（或车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

和

化工生产企业（磷酸三钙生产）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_磷酸三钙_

化工产品生

产分厂（或车

间）编号*4

1 主营产品名称 磷酸三钙

2 主营产品代码 2601130327

3 主营产品产量（t） 14697.9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528.65 4.1，4.2，4.3与 4.4 之和

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5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烟煤

4.1.1 消耗量（t 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柴油*6

4.1.1 消耗量（t 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烟煤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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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7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或 tC/万 Nm3）

产品 1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量

（tC/t或 tC/万 Nm3）

……*7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量

（tC/t或 tC/万 Nm3）
4.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28.65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4433.893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 电网电量（MWh） 4433.893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

拆分

4.3.1.2 自备电厂电量（MWh）
4.3.1.3 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 余热电量（MWh）

4.3.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5703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全国电网平均

排放因子 0.5703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4.4.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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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

自备电厂，排放因子参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

电设施》中机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全部其他化

工产品生产

车间合计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598 所有其他化工产品分厂（或车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

化工生产企业（磷酸氢钙生产）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_磷酸氢钙_

化工产品生

产分厂（或车

间）编号*4

1 主营产品名称 磷酸氢钙

2 主营产品代码 2602280399

3 主营产品产量（t） 13747.6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3915.93 4.1，4.2，4.3与 4.4 之和

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5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烟煤

4.1.1 消耗量（t 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柴油*6

4.1.1 消耗量（t 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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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烟煤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 或 tC/万
Nm3）

……*7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tC/t 或 tC/万
Nm3）

产品 1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

产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

碳量（tC/t或 tC/万 Nm3）

……*7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

产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

碳量（tC/t或 tC/万 Nm3）
4.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915.93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6866.446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 电网电量（MWh） 6866.446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

比例拆分

4.3.1.2 自备电厂电量（MWh）
4.3.1.3 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 余热电量（MWh）

4.3.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5703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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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全国电网

平均排放因子 0.5703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4.4.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

果是自备电厂，排放因子参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 发电设施》中机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不

可得，采用 0.11tCO2/GJ
全部其他化

工产品生产

车间合计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所有其他化工产品分厂（或车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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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企业（阻燃剂生产）

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3

_阻燃剂_化工

产品生产分厂

（或车间）编号
*4

1 主营产品名称 阻燃剂

2 主营产品代码 2601130305

3 主营产品产量（t） 20118.8
 优先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

 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554.18 4.1，4.2，4.3与 4.4之和

4.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5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计算

烟煤

4.1.1 消耗量（t 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或GJ/万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柴油*6

4.1.1 消耗量（t 或万 Nm3）

4.1.2 低位发热量（GJ/t或GJ/万Nm3）

4.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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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碳氧化率（%）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烟煤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7

4.2.1 能源作为原材料的投入量（t

或万 Nm3）

4.2.2 能源中含碳量（ tC/t 或 tC/万
Nm3）

产品 1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

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

量（tC/t或 tC/万 Nm3）

……*7

4.2.3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的产

量（t 或万 Nm3）*6

4.2.4 碳产品或其他含碳输出物含碳

量（tC/t或 tC/万 Nm3）
4.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554.18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3）计算

4.3.1 消耗电量（MWh） 2725.2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4.3.1.1 电网电量（MWh） 2725.2
优先填报该化工分厂计量数据；如计量数据不可获得，则按全厂比例拆

分

4.3.1.2 自备电厂电量（MWh）
4.3.1.3 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4.3.1.4 余热电量（MWh）

4.3.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0.5703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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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全国电网平均排

放因子 0.5703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4.4 消耗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14）计算

4.4.1 消耗热量（GJ） 热量来源包括余热回收、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

4.4.2 对应的排放因子（tCO2/MWh）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余热回收排放因子为 0

 如果是蒸汽锅炉供热，排放因子为锅炉排放量/锅炉供热量；如果是

自备电厂，排放因子参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

电设施》中机组供热碳排放强度的计算方法；若数据不可得，采用
0.11tCO2/GJ

全部其他化工产

品生产车间合计
5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所有其他化工产品分厂（或车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

说明：

*1其他化工产品指除电石、合成氨、甲醇、尿素、纯碱、烧碱、电石法通用聚氯乙烯树脂、硝酸、HCFC-22等已经单独编写补充

数据表的产品之外的化工产品。以生产该产品的主要生产系统为核算边界，核算和报告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不包括辅助生产系统（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和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

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和保健站等）。

*2附件 1范围内的每类主营产品应当单独填写表格；但是当两类或两类以上的主营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数据不能分开核算时，

可以合并填写，并在“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中作对应说明。

*3填写时可删除此列所述的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可在此列各行填写说明左列数值含义的具体内容。

*4请列明该种化工产品生产分厂（或车间）的编号，如果生产该种化工产品的分厂（或车间）生产多于 1个，请自行加行；如生

产一种产品的多个车间的数据无法分开，可合并报送，并在“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中作对应说明。

*5此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不包括自备电厂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不包括自备电厂，如有自备电厂请参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中的核算方法单独核算报告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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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企业有其他类型的化石燃料，请自行加行，一一列明并填数。

*7如果有其他类型的含碳产品输出，应自行加行，一一列明并填数。

*8灰色的数值格子已内嵌公式，可以自动完成计算，请勿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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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与实际

情况一致；

3）对能耗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确

保数据质量。

4）企业建立并执行了公司内部能源计量与统计管理制度。

5）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

归档管理制度。

3.6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已备案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4.0），

结合受核查方 2022年度开展的监测活动，对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核

查，确认《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版本：4.0）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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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2年度最终

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

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

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源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CO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83.19
工业过程排放量 74087.09
CO2回收利用量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143084.4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0

合计 217255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补充数据表》核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

致。具体声明如下：

机组/生产线/车间名称 名称 数值

黄磷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61138.58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29839.63
总排放量（tCO2） 190978.21

烧碱产量（t） 15423.4
次磷酸钠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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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621.32

总排放量（tCO2） 3621.32
次磷酸钠产量（t） 25653.165

饲料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528.65
总排放量（tCO2） 2528.65

饲料钙产量（t） 13747.6

阻燃剂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1554.18

总排放量（tCO2） 1554.18
阻燃剂产量（t） 14697.9

磷酸氢钙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0

能源作为原材料产生的排放量

（tCO2）
0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915.93

总排放量（tCO2） 3915.93
磷酸氢钙产量（t） 20118.8

补充数据表总排放量（tCO2） 202598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历史碳排放量及强度对比如下：

年度
产品

名称

排放量

（tCO2）
产品产量 碳排放强度

排放量

变化率

排放强度

变化率

2021

黄磷、次磷

酸钠、饲料

钙、阻燃剂

、磷酸氢钙

210732 83745.198 2.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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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黄磷、次磷

酸钠、饲料

钙、阻燃剂

、磷酸氢钙

217255 89640.865 2.4236 3.10% -3.68%

备注：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相较于上一年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是不存在异常波动，相较于 21年度，22年排

放量增加但排放强度减少明显主要是因为 22年度采取了技改措施，数据无

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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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初版报告中过程排放计算过

程未提供，计算有误
企业补充最终版排放报告。 核实无误

2 初版补充数据表电力排放因

子使用错误

企业按照最新版电力排放因

子重新计算
核实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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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无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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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名称

1 营业执照

2 厂区平面图

3 排污许可证

4 各车间目标成本考核表

5 电量分配表

6 电费结算发票

7 柴油出库明细表

8 原材料盘存表

9 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10 电极供应商产品质量证明书

11 产品收发存汇总表

12 技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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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资料样张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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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厂区平面图



FECO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4

3. 排污许可证

4. 各车间目标成本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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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量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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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费结算发票

7. 柴油出库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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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材料盘存表

9.原材料纯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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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电极供应商产品质量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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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产品收发存汇总表

12.技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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